项目要求（采购需求）
一、项目概况
1、项目名称：铜山区柳泉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运营市场化服务项目（运营服务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项目预算：
本项目不接受超过 700 万元（233.33万元/年）人民币（项目预算金额）的投标报价；报价包括全部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3、项目地点：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
4、服务期限： 3 年 。实际以项目进场日期为准。
5、项目背景及简介：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提升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水平，在全区范围内实施农村垃圾分类“443 ”模式，推动农村垃圾 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治理。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、提升农村生活质量为目标， 坚持政府主导、群众主体、社会参与的方式，采取试点先行、全域发动、稳步推 进的办法，加快构建符合农村实际、尊重农民意愿、农民群众认可的“户分类投 放、村分拣收集、镇回收清运、有机垃圾生态处理 ”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
理体系，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。
二、总体要求
1、项目服务范围：
柳泉镇垃圾分类运营的实施范围：本项目实施范围为柳泉镇 18 个行政村
（73 个自然村）及镇区垃圾分类，其中共计 64222 人，16743 户。
2、市场化运营服务内容
（一）农村垃圾分类类别
农村生活垃圾分为易腐垃圾、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4 类。
（二）农村垃圾分类体系
1、建立收集体系。
镇区沿街商铺：镇区道路两侧按照《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》（CJJ27-2012） 要求标准设置分类果皮箱。取缔零散垃圾桶，易腐垃圾上门收集，合理规范建设 垃圾收集点，其他垃圾定点投放；所有收集容器外观颜色、标志标识要符合徐州
市生活垃圾分类视觉识别系统，且不占用道路，外观整洁、完好、闭盖状态，及

时清运，无垃圾外溢。
镇区居民小区：参照铜山城区居民小区“三定一督 ”模式，取缔零散垃圾桶， 合理规划建设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收集点（点位具备“九有 ”功能，即有硬化、有 闭锁、有供电、有给水、有排水、有雨棚、有除臭、有通风、有称重），收集点 早 6:30-9:30，晚 17:30-20:30（可根据作业情况进行调整，冬季早晨可适当延  长开放时间，夜间可适当提前关闭时间，节假日可实行早、中、晚三次开放模式）
开放，点位开放时间段安排专人对居民投放垃圾进行监督、指导。
村庄：农村地区垃圾分类要采取上门收集的模式。具体做法如下：
每户发放两一套二分类 垃圾桶（易腐垃圾、其他垃圾），全镇配置 660 个
240L 的分类垃圾桶。
新型社区、实施集中居住的村等可以参照镇区居民小区做法，实施“定时定
点 ”投放，定人引导模式。易腐垃圾的收集要采取“积分兑换 ”等激励奖励模式。
2. 建立运输体系。
严格按照“不同垃圾、不同车辆、不同去向 ”的原则实行分类收运制度。
易腐垃圾，建有易腐垃圾处理中心的镇，每个行政村至少配备 1 辆易腐垃圾 收集车，镇区再配置 3 辆，原则上每天上、下午各收运一次；直送至易腐垃圾协
同处理设施进行处理。全镇配置 2 辆驳运车。
有害垃圾，配备专门的封闭式有害垃圾收集车运输，每镇至少 1 辆有害垃圾
专用收集车，每周到自然村中转站点或行政村有害垃圾收集容器收集 1 次。
其他垃圾，沿用现有运输体系，对现有车辆实施改造和涂装更新，标志标识
与《徐州市生活垃圾分类视觉识别系统》要求一致，确保车辆车体密闭环保。
3、建立处置体系。
根据农村生活垃圾类型不同，采取不同处理办法。
易腐垃圾，柳泉镇建设 1 处易腐垃圾微生物发酵装置处理中心。
可回收物，每个镇需建设可回收物分拣中心，按类别进行分类、分拣后，进
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，进行回收再利用。
有害垃圾，建设 1 处有害垃圾暂存点，暂时存放收集来的家庭有害垃圾。
其他垃圾，延续原有处置体系。
推广可回收物分拣中心、有害垃圾暂存点、易腐垃圾处理站、垃圾中转站

等“ 四类垃圾 ”处置终端一体化建设。
4、建立运营体系。
建立“政府+市场 ”的垃圾分类运营模式。依托现有的市场化保洁体系，协
同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市场化运营。
5、运营服务人员配置服务

服务范围设置垃圾分类集中收集点，每个收集点配备专人进行指导，分类指 导员具备熟悉垃圾分类知识，熟悉垃圾分类整个流程和操作程序。按照早： 6:30-9:30 晚 5:30-8：30（可根据作业情况进行调整），定点指导村民分类投放； 每辆车配备专职的收运人员，熟悉作业流程，作业路线，有相应的驾驶证件；配
备其他作业人员见下表。

收集点分类引导员、分类运输员、其他人员配备表

	名称
	数量

	




人员
	垃圾分类项目经理
	1

	
	垃圾分类站管理人员
	2

	
	站管及操作人员
	2

	
	小区分类房分拣员
	15

	
	收集员
	40

	
	驳运车司机
	2


6、分类运营服务台账管理
服务范围内各村运营作业资料按每各村做好台账，包含各村各收集容器的数 量、种类的台账、集中收集点位人员花名册、人员照片，清运车辆清运次数台账、
清运人员花名册、清运人员照片。
配备专职档案管理人员，负责各类档案的收集、分类、整理、编目、排序、 保管。对各档案进行统一管理。运营企业人员不经同意不准将文件、材料、带出 公司外的任何地方。运营企业内部人员查看文件、资料必须经过公司同意，无关
人员不得查看。

附件一：
作业质量及考核细则
附件 1：徐州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镇评估细则

	序号
	考 核 内容
	考 核 项 目
	分 项
	分 值
	评 分 细 则

	







1
	

















组 织 管 理 （ 30 分）
	





工 作 机 制 （ 12 分）
	乡镇（街道）出台 镇村全域生活垃 圾分类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
	
2
	
没有制定镇村全域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和计划的，扣 2 分。

	
	
	
	乡镇 （街道）成 立垃圾分类的领 导组织机构
	
2
	乡镇 （街道）没有成立垃圾分类的领导组织 机构的，扣 2 分

	
	
	
	建立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考核 制度
	
4
	乡镇（街道）未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考核制度的，扣 2 分；没有落实考核制度的， 扣 2 分。

	
	
	
	乡镇 （街道）建 立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相关激励制 度
	
4
	乡镇（街道）未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相关 激励制度的，扣 1 分；
未有效落实激励制度并定期进行评比，视情 扣 2 分。

	



2
	
	


工 作 推 进 （ 10 分）
	镇（街道）组织召 开垃圾分类工作 推进会
	
5
	镇（街道）未曾组织召开垃圾分类工作推进 会的，扣 3 分，推进会达不到每季度一次的， 视情扣 1-2 分。

	
	
	
	合理配备保洁员、 资源化处理终端 工作人员，并进行 岗前培训与日常 培训
	

5
	
配备保洁员、资源化处理终端工作人员不合 理的，扣 1 分；未对相关人员组织过岗前培 训的，扣 1 分

	





3
	
	




宣 传 教 育（8 分）
	乡镇 （街道）在 幼儿园及中小学 开展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宣传教育
	
3
	乡镇（街道）年度内未在幼儿园及中小学开 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的扣 3 分；开 展小于 3 次的，视情扣 1-2 分。

	
	
	
	乡镇 （街道）对 村民开展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专题 培训或教育
	
3
	乡镇（街道）年度内未对村民开展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专题培训或教育的，扣 3 分；开展 小区 3 次的，视情扣 1-2 分。

	
	
	
	村内有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宣传阵 地
	
2
	村内没有设置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专用宣传阵 地，如宣传栏、宣传墙、宣传亭等，扣 2 分。

	

4
	设 施 配 置 （ 30 分）
	
分 类 投 放 设 施 （8 分）
	
农户配有垃圾收 集容器 （可单户 或联户配置）
	

8
	采用单户或者联户的形式合理配置易腐垃圾 与其他垃圾收集容器，每发现一处未配置或 配置明显不合理的，扣 0.5 分；垃圾分类收 集容器外观干净整洁，无残缺、破损，每发 现一处不符合要求的，扣 0.5 分。





	


5
	
	

收 运 设 施 （ 5 分）
	乡镇 （街道） 配 有垃圾分类收集 车辆，标识明确， 运输能力与实际 垃圾产生量相匹 配
	


5
	乡镇（街道）没有有有害垃圾专门收集车辆 的，可车辆标识不明确的，扣 1 分；
乡镇（街道）或村庄没有配备易腐垃圾收集 车辆的，或车辆没有明确标识，运输能力与 实际垃圾产生量不相匹配的，视情扣 1-2 分； 乡镇（街道）的其他垃圾收集车辆标识不明 确的，扣 1-2 分。

	

6
	
	
转 运 设 施 （ 5 分）
	乡镇（街道）配有 垃圾转运站，环境 整洁，功能齐全， 管理规范
	

5
	乡镇（街道）未配垃圾转运站的，扣 5 分； 垃圾转运站及周边环境不整洁扣 1 分；
垃圾转运站没有压缩功能的，扣 2 分；
垃圾转运站建设未兼顾有垃圾分拣（贮存） 功能的，扣 2 分。

	


7
	
	

处 理 设 施 （ 12 分）
	
建有易腐垃圾资 源化处理终端，选 址合理 ，配套齐 全，运行正常
	


12
	易腐垃圾资源化处理终端 （一村一建或多村 合建），不能满足镇村全域覆盖要求的，视情 扣 3-8 分；
处理终端未正常运行的，扣 3 分；
资源化处理终端选址不够合理的，扣 2 分；
资源化处理终端未建设相匹配的建（构）筑 物及设备（设施），扣 2 分。

	
8
	











分 类 全 链 条（40 分）
	分 类 投 放 （ 10 分）
	农户对易腐垃圾 和其他垃圾分类 投放正确
	
5
	农户对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投放不正 确，每发现一户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










9
	
	









分 类 收 运 （ 12 分）
	
有害垃圾收运至 乡镇（街道）集中 归集点
	

2
	村庄没有设置有害垃圾分拣点的，扣 0.5 分； 乡镇（街道）未设置有害垃圾集中归集点的， 扣 1 分；
有害垃圾收运台账不规范、记录不齐全的， 视情扣 0.5-1 分。

	
	
	
	可回收垃圾有积 分兑换或废品收 购等收运渠道
	
3
	可回收垃圾未建立积分兑换或废品收购等收 运渠道的，扣 1 分；
积分兑换或废品收购无规范手续，视情况扣 1-2 分。

	
	
	
	易腐垃圾通过定 时上门收集或定 时定点收集的方 式， 及时送往资 源化处理终端
	

4
	
未进行村庄易腐垃圾收运计划公示，或村民 不清楚收运时间的，扣 1 分；
易腐垃圾做不到日产日清的，扣 1-3 分。

	
	
	
	其他垃圾纳入城 乡生活垃圾收运 体系 ，送至乡镇 （街道）转运站或 直接运往处理场 站
	


3
	
村庄其他垃圾没有明确收运计划的，扣 1 分； 其他垃圾没能做到日产日清或未按照收运计 划及时收集的，视情扣 1-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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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类 处 理 （ 18 分）
	有害垃圾定期统 一送到环保部门 许可的城市危险 废物暂存中心或 处理企业进行暂 存或处理
	


3
	没有建立有害垃圾定期运送处理制度的，扣 1 分；
有害垃圾没有定期统一送到生态环境部门许 可的城市危险废物暂存中心暂存或处理企业 处理的，扣 2 分。

	
	
	
	大件可回收垃圾 回收与可回收物 分拣中心正常运 行
	

4
	镇（街道）没有大件可回收垃圾回收与可回 收物分拣中心，扣 4 分；
大件可回收垃圾回收与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无 规范手续或台账资料记录不齐全的，视情况 扣 1-2 分。

	
	
	
	易腐垃圾资源化 处理终端处理能 力与实际垃圾产 生量相匹配， 产 出物利用途径明 确
	


6
	资源化处理终端处理能力与实际垃圾产生量 不匹配的，视具体情况扣 1-2 分；
资源化处理终端无台账资料或资料不齐全 的，视记录情况扣 1-2 分；
资源化利用的产出物没有明确的利用途径或 去向的，扣 2 分。

	
	
	
	其他垃圾纳入城 乡生活垃圾处理 体系，实行无害化 填埋或焚烧处理
	
5
	其他垃圾纳入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体系，收运 台账资料记录不齐全的，视情况扣 1-2 分；
检查中发现明显积存垃圾的，视情扣 1-4 分。

	

11
	
分 类 覆 盖 率
	
	开展垃圾分类的 行政村数量大于 总数8 0% , 自然 村数量大于总自 然村数的7 0%
	否 决 项
	

分类覆盖率达不到要求的，实施一票否决

	总计
	100
	
	10
0
	


说明：以上考评结果运用：
1、以上考评细则为 100 分制，用于该项目服务周期内考核。
2、如因运营公司原因被省、市或区垃圾分类办挂牌督办、通报批评等情况。每 起扣 5 分；如因运营公司原因被电视台、报纸等媒体曝光造成负面影响等情况，
每起扣 5 分。
3、服务期内每月进行一次综合考评，考评综合得分 90 分及以上，支付月考核费 用的 100%；考评得分在 90 分以下每降低 1 分，则月考核费用扣除 1%；考评综合 得分 60 分以下，则采购方将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，解除合同，并不承担中标方
任何损失。

